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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八卦用象的卦象觀 

陳睿宏* 

【摘要】 

林栗（字黃中，1120-1190）粲然可觀的卦象運用，為其易學的最重

要特色之一，也是其象數易學思想的重要主張。肯定用象的必要性，強

調「易者象也」，《易》作為一套卜筮系統，或是作為知識體系，「象」

作為系統或體系建成的根本元素。強調「《易》之取象，不一而足」。

林栗的八卦用象，以《說卦傳》作為依據，並進一步比類推衍而運用大

量的卦象，辨諸物物之象以正言斷辭，建立出屬於自己的用象法則。因

此，本文主要探討林栗卦象運用的實質內涵，包括從太極生次的主體取

象方法與六十四卦相因與變化關係下的用象方式進行開展，進一步論述

八卦立象為天地自然之理、八卦之主要用象、配應與從類之八卦用象、

方位四時與五行之八卦用象，以及多卦併推與卦爻位相合之卦象等幾個

論題，進行詳要之梳理，覩其卦象之用，揆度其方，最後作簡要的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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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檢討，透過對其卦象主張的認識，使能對其易學定位，得到更為具體

的瞭解。 

關鍵詞：林栗、周易經傳集解、象數、卦象、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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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周易》的原始思維，藉由仰觀俯察於龍虎鳥龜、山川原隰等自然

之象，以觀物取象反應在卦爻辭的吉凶休咎之中。卜筮系統下的《周

易》，六十四卦乃至陰陽爻本身就是一種「象」的符號系統，不能脫離

「象」而存在；不論是將陰陽的概念展現在卦爻的意義之上，象其形容

以透過卦畫與卦爻辭呈顯出來，陰陽的概念因「象」而存在，卦畫的符

號訊息，本身就是一種「象」，而卦爻辭的文字內容，也必多有「象」

的成份，聯結諸多「象」的內涵，以表徵和詮解所占得之結果。這種用

象釋義的易學理解，從《易傳》已確立其定勢與合理的論述內容，1而漢

代學者尤其以荀爽（128-190）、虞翻（164-233）等人作了更大的發揮，

但自從王弼（226-249）關注卦爻之義的哲學性義涵，強調「言」、「象」

僅為工具化的意義，重點在背後的「意」，「意」具有優位的主體意義，

才是《周易》典籍的價值所在。2至此對《周易》的詮釋，造成革命性的

影響，弱化「象」的運用之普遍性。 

                                                 
1 《易傳》肯定「象」在《周易》思維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與意義，《說卦傳》

大量列舉八卦所象的不同事物之各個卦象，《象傳》也以「象」闡明《易》

義，而《繫辭傳》更具理論性的多次言「象」，凡十九處三十七見。《繫

辭傳》指出「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引自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1986），卷 34，頁 467。從仰觀俯

察、遠近擇選中，有效而系統化的取自然之事物為八卦的象徵物，進而表

述一切萬物的情狀。《周易經傳集解》傳世本主要有明代天一閣藍格鈔本

與為《四庫全書》本，今《四庫》本係原自朱彝尊《曝書亭》傳鈔藏本。

《四庫》本與天一閣本差異不大，因文字清晰之便，故本文採《四庫》本。 
2 參見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引自魏・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

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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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作者確定陰陽演化後的八卦為推定萬物萬事的根本，從觀

物取象以「類萬物之情」，將萬物依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3擬

物之象，賦予八種自然事物的基礎下，加以引伸區分，視其形或其情相

似者為同類。廣泛的取象用象，不斷類推衍化，為漢代易學家的重要釋

《易》思維與特色；不斷找尋卦爻辭與「象」的關係，以及可以推類適

用的合理性，試圖建構一套八卦用象的恰當而有效的規則。漢代以後，

歷經魏晉、隋唐的式微，標榜著理學思想的宋代，更難以重振象數聲威，

而林栗4（1120-1190）可以說是以儒學釋《易》且高度用象的典型易學

家。粲然可觀的卦象運用，為林栗《周易經傳集解》的最重要特色之一，

也是其象數易學思想的重要主張。 

林栗官職兵部尚書時，與朱熹（1130-1200）之齟齬有眚，獲罪於朱

門弟子，而遭廢書斲板之災燹，幸至「納蘭容若彙刻經解，黃中是書業

開雕矣」。5四庫館臣肯定其著，視為宋代《易》著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3 見《繫辭上傳》。引自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3，頁 452。 
4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有關之生平事略，詳見《宋史》所載。見元・

脫脫等撰，《宋史•林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94，頁

12026-12032；又見《宋史•藝文志》，卷 202、208，頁 5039、5063、5068、
5377。朱彝尊《經義考》亦有詳述。《周易經傳集解》以「集解」為名，

即合《易傳》諸篇之詮解而言；因與朱熹相齬而受到抵制，流傳不廣。林

栗一生治學，以《周易》與《春秋》特聞，朱彝尊《經義考》云：「顏榮

字全仁，福清人，著《易》、《春秋》、《論語》，莆人宗之，稱蘖山先

生，林栗傳其學。」（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卷 26，頁 155。）指出林栗學自同鄉福清黃顏榮，黃氏有《易說》之作，

但已亡佚。又黃宗羲編《明文海》中，郭萬程，〈宋福清儒林傳〉亦云：

「黄顔榮字全仁，有《六經解》，莆人多宗之，稱蘖山先生。上井林栗傳

其學，有《易》、《春秋》、《論語説》。」（見清•黃宗羲編，《明文

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7 冊，1986〕，卷

400，頁 624。）二人同里籍，林氏學殖養成，當受其影響。 
5 參見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第 1318 冊，1986），卷 42，頁 129。林栗與朱熹之衝突，起於林栗擔

任兵部侍郎時，朱熹奉召為郎官，初任以腳疾為藉口未即就職，又於初次

論《易》與《西銘》，諸多理解與觀念上之殊異，種種對朱熹的負面觀感，

致使林栗上奏糾彈，視之為「浮誔宗主」、「亂人之首」；然而反為太常

博士葉適與朝侍御史胡晉臣所參劾，指為無端搆陷，殘害良善，終致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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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桂（1264-?）直指「林於說象及文義處多有可采」，6朱彝尊（1629 

-1709）評其為人與論著，「才猷俊茂，器識高宏，繇深造於淵源，務旁

周而綜彚」，論著進付秘書省，「有勅襃美」，予以高度的褒揚讚頌。7

杭世駿（1695-1773）認為其著，「辨王弼之非，指陸希聲之繆，疑晁以

道商瞿《易傳》之偽，大旨明白粹美，頗于經窟有鐵擿三折之勤」。8雖

因朱學致禍，但學術成就，應當可頌可傳。 

漢代時學家建立繁富多元的取象用象之法，成為《易》義詮解的主

要特色。至宋代雖在理學或道學的影響下，易學同時走向高度的義理化

路線，但延續漢代傳統與新創的象數化之認識內容，仍在諸多易學家的

論著中不斷開展；南宋時期，包括如朱震（1072-1138）、鄭剛中

（1088-1154）、張浚（1097-1164）、林栗等諸家，皆為典型之代表。

其中林栗特別建構其自屬的取象用象之法則與觀念，在其儒學思想的本

色之下，也彰現象數不可偏廢之重要意義。 

林栗肯定用象的必要性，用象之法，「可成一家之言者也」。9強調

「易者象也」，10《易》作為一套卜筮系統，乃至作為知識體系，「象」

作為系統或體系建成的根本元素。認為「《易》之取象，不一而足」，

                                                                                                                      
貶黜出任泉州。林栗特專於《易》、《春秋》與《論語》，著有《周易經

傳集解》三十六卷、《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論語知新》十卷、《林

栗集》三十卷、《林黃中奏議》五卷等作。與朱熹之衝突，致使其書版為

朱子門人所毀阻。時人多有非此行者，如朱熹女婿黃榦，肯定林栗學行之

大醇，不應以二人之牾，而有門戶之見。有關史載，參見《宋史•林栗列

傳》，卷 394，頁 12031-12032；《宋史•葉適列傳》，卷 434，頁 12890；
《宋史•胡晉臣列傳》，卷 391，頁 11978。有關之詳細內容，參見拙著，

〈論林栗易學銷沉之原由─從與朱熹之歧異進行開展〉，《政大中文學

報》，第 23 期（2015.6），頁 67-102。 
6 見元・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22 冊，1986），中篇，頁 276。 
7 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 27，頁 159。 
8 見《四部要籍序跋大全》中，杭世駿〈周易經傳集解序〉。引自宋・林栗，

《周易經傳集解》（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趙韞如編次《大易類聚初集》

第 3 冊，1983 年 10 月初版），頁 515。（收於是書之後。） 
9 見潘雨廷，《讀易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 5，頁 181。 
10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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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釋說頤 卦卦辭時，「頤中有物，一取象也。剛柔分，二取象也。動

而明，三取象也。雷電合，四取象也。柔得中而上行，五取象也。剛柔

不當位，六取象也」。11取象之類別與繁富之勢，由是可見。林栗標誌

儒說，其八卦用象，以《說卦傳》作為依據，並進一步比類推衍而運用

大量的卦象，辨諸物物之象以正言斷辭，建立出屬於自己的用象法則。

本文主要探討林栗卦象運用的實質內涵，包括從太極生次的主體取象方

法與六十四卦相因與變化關係下的用象方式進行開展，進一步論述八卦

立象為天地自然之理、八卦之主要用象、配應與從類之八卦用象、方位

四時與五行之八卦用象，以及多卦併推與卦爻位相合之卦象等幾個論

題，進行詳要之梳理，覩其卦象之用，揆度其方，最後作簡要的評析與

檢討，透過對其卦象主張的認識，使能對其易學定位，得到更為具體的

瞭解。 

二、太極生次的八卦取象之法 

林栗之易學，著重於義理之闡發，其象數之重要主張與特色，表現

在太極生次的用象釋義方法的運用。林栗以孔門學說為宗，其用象之方

法，透過《繫辭傳》太極生次的理論，確立六十四卦之各個成卦，皆含

有其八個基本的組卦，並有八個卦象可資運用，建立一致的取象法則。

他說「一卦之象，可復八卦，是謂以象告」，12一卦而能成八卦，即一

卦可見之以八卦之象，由象以贊知天地之道，明幽深之實。此八卦用象

之法，本諸《易傳》之說，與太極生次之觀點息息相關，不失為另類的

儒學本色在象數方面的展現。 

                                                 
11 同前註，卷 11，頁 148。 
12 同前註，卷 34，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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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極生次的八卦成象觀 

《繫辭傳》提出太極生兩儀，進而生四象生八卦的生次歷程，林栗

明確的指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有物混成，是謂太極；天尊地卑，是謂兩儀；

坎、離、震、兌，是謂四象；乾、坤、艮、巽，是謂八卦」。13不斷的

申明，「天地未判，有物混成，是為太極，清濁既辨，一尊一卑，是為

兩儀，東震、西兌、南離、北坎，是謂四象；乾、坤、艮、巽，補其四

維，是謂八卦」。此宇宙自然的生化觀，為「元氣龕興之象，方維奠位

之形，是《易》之所取」。14太極元氣，借用《老子》「有物混成」之

語言，而非以「道」、「無」立說，強調混沌為物之狀，是決然物質化

的存在，生成陰陽，衍為四象四維、立為八卦，形成宇宙運化的基本形

式與組合元素。這種四象八卦的組成，本於傳統的四正四隅的八卦取

向，且此太極生次的模式，確立於各個別卦的內在組合，成為林栗取象

的主要方法與來源。 

林栗以四象八卦的用象之法，為取象與表彰《易》義的必然之法，

也是不變的原則，歷來穿鑿附會或反對用象者，皆失之其解。認為先秦

卜筮之家，決斷所筮，擅用一重卦可見之四象，兩漢學者更以互體為用，

但鄭玄（127-200）、虞翻諸儒則鑿生衍說，窮生枝葉，取象用象之法歧

出，若百川之分流，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恃，至王弼言象意之辨，「一舉

而廢之」。象之所用，本聖人之意，廢象即廢聖人之言，致使「聖人之

意，湮沒不明」，真義所存無幾。近世學者已悟王弼之失，但也未可以

漢儒用象之說為全無疑慮，互體取象即為乖謬之誤，何時以互體為用，

並無定據，隨意以互體取用，則不能立其定則，此仍非聖人之法聖人之

意。15惟太極生次之說，統一律定八卦之象，方為聖人本意。 

                                                 
13 同前註，卷 5，頁 78。 
14 同前註，卷 1，頁 4。 
15 引文與有關之論述，同前註，卷 5，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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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卦的每一個卦，都是一個太極生次的結構，林栗以乾 卦作

說明，指出「乾者，有物混成之象也，是兩儀之所由生也」；「乾下乾

上者，一尊一卑之象也。是太極之所生，初為乾，二亦為乾，三為乾，

四亦為乾者，四方之象也」。「覆而觀之，上為乾，五亦為乾，四為乾，

三亦為乾者，八卦之象也」。16每一個卦都形成一個太極生次的系統，

內含上下兩卦為「兩儀」，此一卦六爻並又包納四卦為「四象」，即初

至三互乾、二至四互乾，三至五互乾，四至上互乾，合此四互為「四象」。

又以覆卦（反卦）推之，由上至四互乾，五至三互乾，四至二互乾，三

至初互乾，同樣又含四卦，合二者得八個卦為「八卦」。此八個卦藉由

正覆互體而形成，也就是每一個別卦，正面得四卦，顛倒又取四卦，合

為「八卦」。 

太極的生次衍化，作為宇宙生成變化的主要體系，此一體系也分系

於六十四卦的每一別卦之中。六十四卦每一個卦皆各自獨立，各自形成

一個太極生次的成卦系統，也就是每一個卦「所生六位，定其六爻，

八卦形而八物備，類而聚之，羣而分之，相得則吉，相違則凶，或害之

有悔有吝」。17卦生六爻為六位，則八卦象物而生，資取其物象而推定

吉凶悔吝。因此，確立一卦的卦爻辭義，必本源於此一卦的基本組成，

也就是採用此一卦內含的八卦，並以八卦之象闡釋卦爻義。所以，林栗

說「會其太極，奠其兩儀，表其四象，歸其八卦，然後觀象玩辭，無餘

蘊矣」。18 

六十四別卦透過太極生次的概念，使之各內含八個基本卦。19太極

生次的成卦成象之認識，即每一別卦正覆卦以互體各得八個單卦與以之

                                                 
16 諸引文同前註，卷 1，頁 4。 
17 同前註。 
18 同前註。 
19 六十四卦所含之八卦，參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中各卦之圖式與說明。

各卦以圖式呈現，多有謬誤之處，包括小畜卦圖式，「小畜」誤作「大壯」。

（揭前書，卷 5，頁 68。）泰卦之圖式，誤作否卦之圖式，所用八卦亦誤，

當為本卦包括乾、兌、震、坤，覆卦包括坤、艮、巽、乾。（揭前書，卷 6，
頁 81。）蹇卦之卦圖無誤，然所標明之文字皆誤，「睽」當為「蹇」；「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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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卦象。在此一狀況下，作為反卦關係的別卦，所形成的八個單卦則

皆相同。包括屯 卦與蒙 卦、需 卦與訟 卦等等二十八組卦，所聯

繫形成的八單卦皆同，但本體之正象與覆卦之象適為相反。互為反卦關

係的別卦，所形成之八卦與卦象都相同，反映出反卦之二卦，有其必然

的密切聯繫性，從內含的相同之八卦可以確定。 

林栗特別強調，六十四卦之每一個卦，都有其最基本的四象，也就

是有其最基本的四個正象，如乾 卦四象皆乾 ，坤 卦四象皆坤 ，

屯 卦四象為震 、坤 、艮 、坎 ，每一個卦皆含有正面的四象，

並且認為「春秋以來，卜筮之家未嘗不用四象，而魏晉諸儒取而日陳之，

或謂之互體，或謂之卦變，穿鑿傅會，无所依據，此四象之所以晦也」。20

一卦四象之形成，為太極化生之自然，不以「互體」為名，亦不稱作「卦

變」，歷來名為互體與卦變，或不斷附會漫衍，皆非《易》之本然，且

四象之理，亦由是不明。 

（二）制式成卦取象以陳辭義 

藉由太極生次以化生八卦的理論主張，使每一個別卦各以其太極運

化而生成八卦；每一個別卦除了本卦可以藉由三爻互體而生成四個單卦

之外，同時以其覆卦互體又生成四個單卦，則一個別卦可以產生八個單

卦。林栗確立其一致性的取卦用象原則，這個原則又立基於太極生次的

原理，而得其八卦用象。一個別卦可以透過正覆卦的互體得八個單卦，

但不強調藉由互體而得，認為這是六十四卦的每一卦之自然蘊成之理，

一種太極生次而形成八卦的自然生成之道。八單卦所重組的每一重卦，

內蘊八個單卦，正表述其一時態的實然；每一重卦求得八單卦之目的在

於取象，得其可用之象進行卦爻辭義之釋說。每個別卦都能得到八個卦

                                                                                                                      
下離上」當為「艮下坎上」；「兌離坎離」當為「艮坎離坎」；「離坎離

巽」當為「坎離坎震」。（揭前書，卷 20，頁 264。）升卦圖式誤作萃卦

圖式，標明之文字亦皆誤，不再贅說。（卷 23，頁 312。） 
20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7，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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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卦象的取用得以便利，縱使所得八卦用象多有重複的情形，但仍然

有極為充裕的八卦之象可用，達到以象釋義的具體效能。 

太極生次取得八卦之象的目的在於卦爻辭義的論釋，甚至結合以傳

解經、與《易傳》相合而進行辭義闡說。例如隨機取大畜 卦而言，林

栗指出「初為乾，二為兌，三為震，四為艮。乾，健也；兌，說也；震，

起也；艮，止也。健而止，斯謂之大畜也」。「健而止者，畜之質也；

說以動者，畜之情也。夫是之謂大畜也」。此卦含有乾健、兌說、震動、

艮止之象，合於卦義《彖傳》之義。以乾天之健、艮土之實，合於「剛

健篤實」之義。「輝光」即日月之變化，四時之更迭，合於震旦、艮夕、

震春、艮秋之象，旦夕、春秋之變，又合於「日新」之義。又以乾剛、

艮止，說明德剛而能止。六五之尊而能尚上九之賢，此即「尚賢」之義。

綜合諸象之用，以顯「畜天下之大」的大畜之旨。其它於解釋初九爻義

時，云「初九，乾也」，取用乾象；九二爻義取「九二，兌也」之兌象；

九三爻義取「九三下體為乾，上體為震」的乾、震二卦之象；六四爻義

取「六四上體為艮，下體為巽」之象；六五爻義取「六五，艮也」的覆

艮之象；上九爻義取「上九，震也」的覆震之象。運用大畜卦所得的八

卦之象，以闡明爻辭與《象傳》之義。21 

又以明夷 卦為例，林栗以「初為離，二為坎，三為震，四為坤。

離，明也；坤，地也；明入地中，謂之『晦』可也」。「震，動也；坎，

陷也；動而陷焉，是以謂之『夷』也」。22取本卦離明、坤地說明《彖

傳》「明入地中」的晦而不明之卦義。又以震動與坎險諸象，以顯其夷

傷之義。又指出「離為文明，坤為柔順，坎為險難，離為心志，内潛文

明，外示柔順，故能蒙大難而不滅其明，遭内難而不失其正，非文王、

箕子其誰當之」。23藉由這些卦象的運用，說明雖處此不明之時，仍能

如文王、箕子一般顯其晦中之明，處其內難之正。其它各爻辭與《象傳》

                                                 
21 諸引文與有關內容，同前註，卷 13，頁 177-182。 
22 同前註，卷 18，頁 245。 
23 同前註，卷 18，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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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釋，也取諸卦之象進行說明。其於初九，取用離明、離日之象。六

二取用坎傷之象。九三取用離明、震動、震為決躁等象。六四取用坤腹、

離腹、離火、離心等象。六五取用三至五爻覆艮之象。上六取用四至上

爻覆坤之象。24 

六十四別卦各內含八個單卦，八個單卦共成一個別卦，也就是一個

別卦為一太極，內生或內包八個單卦，合於《繫辭傳》太極生次的原理。

一卦之義，由其八卦之象共合而成，欲顯其義則必以其八卦之象推明

之。林栗釋說卦爻義，即藉此八卦之象進行開闡，尤其特重本卦之四象。

主要的用象即來自此八卦之象，具體而一致的確立用象的依據與原則，

此創新之法，可以看出林栗試圖在建構一個取象用象的普遍性規範，或

許在合理性的問題上，仍有討論之處，但可看出其苦心孤詣的創發作

為，遠比漫無原則與穿鑿附會者，更有其系統化的認識。 

（三）因本《易傳》與邵雍之說而為朱熹所誣 

已如前述，林栗立其制式規範的太極生次的取象之法，或因本於邵

雍之說而發者。朱熹批評林栗論《易》之非，圍繞在太極生次的觀點上，

指出林栗的四象八卦之說，「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内外為兩儀，

内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

也」。25朱熹無法接受林栗以別卦言太極生次的說法，反對六十四卦可

以各自形成一個太極生次的生卦取象的變化系統，認為這種以別卦為太

極系統，內包兩儀、四象、八卦的觀點，並非原始生次說的「生」，而

是「包」。太極生生運化，「生」是一種決然積極的由無而有的生發

動能，太極生兩儀、四象，進而生八卦，絕非太極未生就先有兩儀，兩

儀未生即先有四象，四象未生已先有八卦。「包」與「生」判然有別，

「『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

                                                 
24 有關內容同前註，卷 18，頁 247-251。 
25 見宋・黎靖德編，宋・朱熹著，《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卷 67，頁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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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也」。26朱熹認為林栗顛覆傳統的「生」之認識，而是一種以太極包

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的「包」的錯誤主張，「與聖人所謂生

者不同矣」。決然反對林栗此說，認為此說法恐為後人所訿；認為林栗

所論是未有太極就已先有兩儀、四象、八卦，是對太極生次觀的錯誤扭

曲。對於「生」與「包」的理解，林栗特別提出駁析，認為「惟其包之，

是以能生之，包與生，實一義爾」。27「包」涵蓋「生」，二者具有一

致性的概念。 

四象八卦的生次用象之法，貫通於林栗《周易》經傳的詮義之中，

也成為其取象的主要方法與特色。其方法原則與索用之卦象，源於孔子

《易傳》所述者，他說「取仲尼四象八卦之文，略陳梗概，覽者得以考

焉」。28所用諸象皆根本《易傳》之大略，可以考究其實，非妄造曲說。

林栗以太極生次的觀點，作為運用卦象、形成可資使用的卦象之理論依

據，確立一致性的得卦取象之方法，作為釋說卦爻辭義的主要根據。林

栗生次成卦的理解，主要根本陳摶、邵雍而後出者。邵雍以「先天圖」

為「太極之全體」，並指出「萬物各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次」，

是一種「母包子」的模式，29而朱熹卻以太極為本，漸次生兩儀、四象、

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的生成演化次序，即「母生子，子

在母體之外」的模式，此為二者主要歧異之處。頗能令人玩味者，林栗

的觀點，與邵雍之說似乎是相近的概念，而朱熹嚴厲批判林栗之非，事

實上反而是對邵雍的否定。嚴格而言，林栗所論更貼近邵雍之說，但並

非傳統固有之取象方法；倘若認同邵雍，則沒有否定林栗之理由，所以

胡渭（1633-1714）《易圖明辨》中明指林栗不失陳摶、邵雍之意，倘林

                                                 
26 見宋・朱鑑，《朱文公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四庫全書

本第 18 冊，1986），卷 1，頁 431。 
27 相關引文與論述，參見宋・滕珙，《經濟文衡（前集）》（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704 冊，1986），卷 1，頁 6。 
28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5，頁 80。 
29 參見宋・邵雍，《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03 冊，1986），卷 14，頁 1075-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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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有誤，陳摶、邵雍更是錯誤的源頭，但是朱熹挾邵氏之學攻伐林栗，

「其謬不已甚乎」！30 

三、六十四卦相因與變化關係下的用象可能 

漢代卦變說的興起，確立卦與卦彼此變化的具體關聯性，從虞翻建

立其卦變體系以來，歷來易學家多有仿效制立新說。林栗反對虞翻、李

挺之（?-1045）、邵雍（1011-1077）、朱震（1072-1138）等人所提出

的卦變主張，認為「邵氏、朱氏之《易》，非文王、孔子之《易》也」，

因為聖人之《易》，「不取變卦相生之說」。31林栗認同代表孔子之說

的《序卦傳》主張，以之建構出一套卦與卦的相因與變化關係的易學理

解體系，成為那個時期具有特殊本色的另類卦變觀。林栗反對與虞翻類

似性質的卦變主張，建立以《序卦傳》為本的卦序關係而制說的變化思

想，藉由本卦與其相因變化的相關之卦的運用，取得更多可資使用的卦

象，建立一致性的卦與卦之合理關係與取象的可用性理論。 

（一）以《序卦傳》作為卦序變化體系之依據 

林栗建構六十四卦的變化體系，根本於《序卦傳》的卦序說。其六

十四卦的變化關係，為《序卦傳》所言今本六十四卦的卦序，一卦一卦

的延續，彼此有其成卦的變化與聯繫關係；此種關係並非只是傳統上所

說的六十四卦兩兩構築的三十二組卦之非覆即變的關係所能牢籠，而是

六十四卦前後皆構成爻位變動以成新卦與聯結卦象之關係，六十四卦共

成一個前後關聯的完整變化系統，可以視為另類的卦變體系。 

                                                 
30 有關之內容，參見清・胡渭，《易圖明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4 冊，1986），卷 6，頁 740。 
31 同前註，卷 36，頁 500。有關林栗反對之意見，參見林氏同書同卷，頁

4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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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栗的六十四卦變化系統，決然不同於虞翻乃至後起的李挺之、邵

雍、朱震、朱熹等人的主張；反對這些以乾坤為起始，以消息卦為基礎

所構成的卦變系統，認為並非是《周易》原有的思維與認識，而是後人

附會的新說。特別指出「故翰林學士朱震所傳邵雍變卦圖凡十五，首推

本其說於處士陳摶，大抵欲發明六十四卦所從來之故。其一曰反對，其

二曰相生反對」。32朱震所言邵雍變卦之說，歸本於陳摶（?-989）乃至

李挺之對六十四卦生成變化的理解，主要包括六十四卦反對卦變與相生

反對卦變之說等二個不同之系統。林栗從《周易》六十四卦序列的原始

視域切入，強調後起的卦變主張，非《周易》所原有者，「乃邵氏朱氏

之《易》，非文王孔子之《易》也」。他說「臣聞中古聖人以乾、坤、

坎、離、震、巽、艮、兌重為六十四，未聞以復、姤、臨、遯、泰、否

變為六十四也」。33文王、孔子時所建構的原始易學體系，其六十四卦

的形成，主要是藉由八經卦的相重而成，絕非為復、姤、臨、遯等消息

卦所變；邵雍、朱震之說，乃至回溯宋初李挺之、漢代虞翻之說，皆非

原始易學所有者，當然同時期晚出的朱熹卦變說，也非原本《周易》之

實有。 

林栗側重今本六十四卦確存的卦序，亦即依準代表孔子之說的《序

卦傳》卦序主張。六十四卦卦序，為卜筮系統的原始面貌，一卦一卦依

次排序，乃無可更易的定勢；以此卦為根本，由此卦內部爻性的變化，

進一步成為彼卦。同時，彼此二卦的變化關係，與兩卦所推定的卦象，

適足以展現此某卦之卦義。 

例如隨機取謙 卦而言，在六十四卦的卦序上，謙卦的前一卦為大

有 卦，則謙卦依大有卦爻性的變化而來。林栗指出，「謙之成卦，大

有之變也。自大有之謙，變其四陽，其不動者六五、九三耳」。認為謙

                                                 
32 同前註，卷 36，頁 498。有關朱震卦變之說，參見宋・朱震，《漢上易傳•

卦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四庫全書本第 11 冊，1986），卷

上，頁 314-292。 
33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6，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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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變自大有卦，變其初九、九二、九四、上九等四陽爻，而僅九三、六

五不變，如此而成謙卦。由此變易以成謙卦，以合謙卦的卦義，林栗認

為「謙，猶歉也，歉然不自滿之貌也」。四陽之所在，顯現大有之象，

故「益之以四陽，則其所有者不亦盛大而富有乎」。易之以此四陽，則

象其不自滿者。林栗更進一步指出，「六五為君，九三為臣，變其四陽，

而君臣歉然自居於寡弱之中，是以謂之謙也」。34透過大有卦變成謙卦，

其爻位的變化情形，具體反應出謙卦卦義之實然。 

又如蹇 卦在六十四卦的卦序關係上，其前一卦為睽 卦，以蹇卦

為睽卦所變，云「蹇之成卦，睽之變也。自睽之蹇，兌變為艮，離變為

坎，六爻盡變而成也」。睽卦上離 下兌 ，離 變為坎 ，兌 變為

艮 ，新合上坎 下艮 而為蹇卦，離兌變成坎艮，則六爻皆變，也就

是睽卦六爻皆變以成蹇卦。睽變為蹇，二卦彼此聯繫以彰顯其卦義，由

離兌變為坎艮，「艮，止也；坎，陷也。遇艮則止，遇坎則陷，是以為

蹇難之象也。離為火，兌為澤，艮為山，坎為火，火澤相違，是以謂之

睽也。山水連亙，是以謂之蹇也」。35火澤已見其相違之性，又變易以

為山水之險陷峻阻，故有蹇難不進之義。 

卦與卦的變化關係，由傳統既定的卦序與《序卦傳》所述明的概念

作為依據或參照，建立一個後卦為前卦所變的體系；具體指出有二十

八個卦與其前一卦為反卦的變化關係，36其餘的卦則依各該卦與前一卦

的差異，進行爻位或單卦的變化，因此沒有一定的變化規則或準據。

在卦與卦的變化關係之確立下，論釋卦爻義上，除了以其本卦八卦之象

可資使用外，前後關係下的另一卦之卦象，亦為資取卦象提供了另一個

來源。 

                                                 
34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卷 8，頁 106。 
35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卷 20，頁 264-265。 
36 林栗具體指出為反卦所變化而成者，包括蒙、訟、比、履、否、大有、豫、

蠱、觀、賁、復、大畜、恆、大壯、明夷、睽、解、益、姤、升、井、鼎、

艮、歸妹、旅、兌、節、未濟等二十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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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卦與非反卦的變化關係 

六十四卦的變化，乾 坤 以純陽純陰的剛柔之性，表徵自然天地，

萬物由是而生，則六十四卦以乾為首，以坤為次。乾坤依陰陽自性而生，

乾坤相交之後，餘六十二卦之變化，採取以反卦為主體的變化關係。六

十四卦的變化，除了建立在反卦的關係上，同於《序卦傳》兩兩反對的

認識與理解，其它各卦的變化，則非《序卦傳》所能類屬。林栗曾提到

「欲為《六十四卦立成圖》，以辨反對相生之說」，根本「文王、周公、

孔子相與推明之意」，37曾試圖建構六十四卦的變化圖式，辨明歷來反

對相生變卦的舛誤，回復聖人《易》說的本意。只是今之傳本，未見此

一欲立之圖式，也未能考明其由。 

「反對」之用詞，早見於李挺之、朱震倡論卦變之說，而林栗亦沿

此詞說，並建立其自屬的思想理論。反卦的變化關係，往往存在著對應

或對立的意義，如訟 卦為需 卦的反卦，林栗指出「飲食在上，人賴

其養，是以謂之需也。飲食在下，與人相爭，是以謂之訟也」。38一為

飲食在上而得其需養，一為飲食在下而致其爭訟。又如隨 蠱 二卦，

以蠱卦為隨卦之反卦，指出「所以為隨者，剛來下柔也；及其為蠱，則

剛上柔下矣。所以為隨者，動而說也；及其為蠱，則巽而止矣」。39一

為剛來於柔以得其隨，其動為悅之；一為剛上柔下則其為蠱，巽順而止。

二者形成相反之結果。又如臨 觀 二卦，觀卦為臨卦之反卦，其陰陽

變化的對應，即陰陽爻的對應，所謂「二陽在下，四陰自上而臨之，二

陽在上，四陰自下而觀之也」。40二陽四陰互為對應，使之臨觀互別。

又如剝 復 二卦互為反卦，「物窮則反，理之必至，剝之上九窮矣，

是以反於初九而成復也。剝者，陰盛之象；復者，陽生之象也」。二卦

                                                 
37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6，頁 501。 
38 同前註，卷 3，頁 47。 
39 同前註，卷 9，頁 126。 
40 同前註，卷 10，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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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爻互為對應，使為剝復判然相列，一為陰盛凋瘁蟄藏，一為陽生芽

出奮起。41反卦的關係，可以看出二卦卦象與卦義的強烈對顯。 

在非反卦的變化關係上，前一卦變為後之另一卦，林栗並未建立一

套有規則的變化體系，多數似乎專從卦義申說與取象方便作為考量之因

素，採用因應需要的變化方式，使前後兩卦形成聯結的變化關係，並能

達到有效釋說卦義的目的。例如以大過 卦而言，林栗以之為頤 卦所

變，其六爻皆變，即震變為巽，艮變為兌，兌澤巽入；此卦本為頤卦之

變，強調「巽者震之配也，兌者艮之配也」的用象成義之關係，42則有

處過養賢、撥亂反正之義。其它如遯 卦為恆 卦之變，其二五相易，

並變其上爻以成遯卦；又如家人 卦為明夷 卦所變，其下卦不動，而

上坤五上二爻變而為巽以成其卦；又如艮 卦為震 卦所變，其二五不

動，餘四爻皆變而成其卦。43從這些隨取之例子可以看出，變化之法多

元而無統緒，應其己說成理而為之。 

反卦或非反卦的關係，不管其變化關係之統緒是否合宜，但確實提

供增加用象來源的可能，使卦爻釋義之用象更具方便性，而六十四卦間

的彼此關聯性，也表現在用象上的聯盟。 

四、八卦立象為天地自然之理 

《易》以陰陽作為一切生成變化之根本，「陽生陰，陰生陽，陽

復生陰，陰復生陽，循環不窮」，以此成象，確立事物的存在，故「有

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成象效法，通其時變」，廣大而無

所不包，無所不徧，「放乎四海而无不準，閱乎百世而无不通」。44 

是以變通陰陽，自得其象，顯諸日月星辰之序，鳥獸草木之宜，象之所

                                                 
41 引文與說明，同前註，卷 12，頁 164。 
42 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14，頁 190。 
43 諸卦之說，參見同前註，卷 17，頁 227、252、353。 
44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卷 33，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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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正為天地自然流行變化之理。聖人體察天地自然之理，辨晰自然

之象，擬諸其形容，「取諸物宜以象之」，45立八卦象類，使能「開物

成物，冒天下之道，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昆蟲草木咸遂其性」。46八

卦成象，備物致用，正為天地自然之開顯，也為論定吉凶、盡其大義之

所在。 

（一）陰陽推變八卦象類為自然之理 

自然之理以象成、以象見，象之所成所見，正為陰陽變化之結果。

林栗認為陰陽變化下的八卦之象，共構出天地自然之理。乾天純陽具有

剛健之性，坤陰則為柔順之質。陽剛健動以一陽在下則為「不得不動」

之震卦，剛健在中則為「不得不陷」之坎卦，健極「在上不得不止」為

艮卦。坤地以一陰之順在下為巽入之象，陰順在中則為離麗之象，陰順

在上則為兌說之象，此變化處象之質性，為天地萬物的自然之理。透過

八卦作為表徵，乾坤體現剛柔健順之質，成為變化之主體，乾坤之一變

在下，為震動巽入，動性近於健，入性近於順；二變在中，則為坎陷離

麗之象；三變在上，則為艮止兌說之象。健順無作，則無以見動入之變。

又，動反而為止，入反而為說；動而未止，則必陰陷，入而未說，則必

陽麗。此皆陰陽變化之性，自然流行之理，衍之於斯，現之其象，並透

過八卦可以周全；健、順、剛、柔、動、入、陷、麗、止、說等象，為

自然變化之性，亦是八卦之性、八卦之象，更是林栗以之推布自然之道、

卦爻大義之主要用象。47 

林栗特別強調八卦表徵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基本物

象，彼此相互呼應與對立；以「天地之間，一物之生，非是八者不能以

成」。此八種物象的重要屬性，林栗認為「雷以動之而後生，風以散之

而後拆，雨以潤之而後滋，日以烜之而後暢，艮以止之而後成，兌以說

                                                 
45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卷 33，頁 451。 
46 同前註，卷 33，頁 460-461。 
47 引文與有關論述，參見同前註，卷 35，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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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後遂，乾以君之而得其所覆，坤以藏之而得其所歸」。48震雷因動

而後能生，巽風散入而後拆解，坎雨潤施而後得以滋養，離日烜麗而後

得以暢明，艮山始而終止而後有成，兌澤欣說而後就遂，乾天君臨而萬

物得以覆載，坤地厚藏而萬物得以歸趨。此八卦之性，正為宇宙自然的

主要取象與屬性，一切的變化與存在，不離於茲，一切的現象歸宗於此

八卦與八象的變化特質。 

自然物象的推衍，由陰陽而為四象、八卦之物象，推衍之規則與物

象之屬性，本於自然之理，故宇宙自然皆由四象、八卦之類推萬象所構

成，八卦之中又長於四象之性，六十四卦中，又自成四象、八卦之象，

其四象尤其顯著。林栗指出「凡《易》之中有是四象，所以示人者也」，

四象之用，乃推天道自然之象以明人事吉凶之確然，此四象者，他特

別舉其數端，「於數為七、八、九、六，於時為春、夏、秋、冬，於

象為金、木、水、火，於德為仁、義、禮、智」。49此諸象之用，亦林

栗用象之所倚重者，四時、五行、四德之用，為其《易》說用象的重要

內容。 

（二）遠取物與近取身以為象 

自然之象，本為自然之所顯，歸為八類物象，含括自然之所有。通

天道明人事之《易》說之道，本為聖人探賾索隱於自然之道所完備的系

統化體系，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而推類之象，他說： 

徤故為順，故為地；動故為雷，雷入故為風；陷故為水，麗故為

火，止故為山，説故為澤；徤故為馬，順故為牛，動故為龍，入

故為鷄，陷故為豕，麗故為雉，止故為狗，說故為羊，是謂遠取

諸物也。首象其尊，腹象其虛，足象其動，股象其隨，耳象其通，

目象其明，手象其止，口象其說，是謂近取諸身也。50 

                                                 
48 二括弧引文，同前註，卷 35，頁 484。 
49 括弧引文同前註，卷 5，頁 79。 
50 同前註，卷 35，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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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取諸物之象，主要包括健、順、地、動、雷、入、風、陷、水、麗、

火、止、山、說、澤、馬、牛、龍、鷄、豕、雉、狗、羊等象。近取諸

身之象，包括乾：首→尊、坤：腹→虛、震：足→動、巽：股→隨、坎：

耳→通、離：目→明、艮：手→止、兌：口→說等象。這些遠近所取諸

象，皆為林栗用象之主要來源，也是《說卦傳》所論定之用象，為林栗

用之最為頻繁者，每一成卦之說明，皆立此身物之象。 

（三）推變象類與配應自成 

陰陽之變化，取天地之資始資生之元，天地正為陰陽的健順之質，

以乾坤為名，並資取其象以立之。聖人「所以立乾坤之象者，取諸天尊

而地卑也。尊者必徤，卑者必順，乾坤所以定也。輕清在上，重濁在下，

貴賤之所以位也。屬乎徤者，莫不動，屬乎順者，莫不靜，剛柔之所

以斷也」。51乾坤作為存在之主體，各有其尊卑健順之性，各有其輕清

在上與重濁在下之位，而列其貴賤之質。輕健者主於動，濁順者主於

靜，動靜有常而斷其剛柔；以乾坤為名，確立天地之本質。天地之外

的自然物象，皆因天地的健順、動靜與剛柔之化而生，形成六個基本的

自然形象，並另以六卦為名，則此六卦與乾坤二卦必然形成緊密的共生

聯繫。 

震、坎、艮本於天為陽性，跟從乾陽而居，巽、離、兌本於地之陰

性，從坤陰合而立其位；故乾、震、坎、艮，以其同類而聚，坤、巽、

離、兌，亦同其類而聚。以類而聚，同類而象近，乃因其前者為陽物，

後者為陰物，陽物與陰物各屬其類；同為陽物或同為陰物，彼此不能相

配合，陽物必以陰物而配，陰物亦以陽物而合，此為群分物象所展現的

自然之理。52此同類與相配合的八卦用象之道，成為林栗用象之法與以

象釋義的重要觀點。 

                                                 
51 同前註，卷 33，頁 441。 
52 參見同前註，卷 33，頁 44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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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統合天地自然之象，在天所成之象為震雷、巽風、離日、坎月

之象，在地所成之形為艮山、兌澤、坎水、離火之形，以其象其形，而

成變化之道，一切的存在，一切的現象，皆因之而顯，則天地流行變化

之道，得以神妙而無窮。此八卦的基本象形，包括天、地、健、順、雷、

風、日、月、山、澤、水、火等等，成為自然存在的基本象形，也是林

栗八卦用象的普遍而根本的內容；林栗以此諸象，作為其釋說卦爻辭義

的最主要之用象。 

八卦所構築的八類物象，作為創生萬有之根本；八卦聯結八物之

象，彼此相互呼應，天與地為時空存在的主體定位，「天高以覆地，地

下以承天」，相互承覆，則乾坤二卦為八卦之主體；山與澤相互通氣，

「山氣流於澤，澤氣蒸於山」，山澤之氣彼此流衍蒸升，則艮兌二卦相

互對應；雷與風相互對薄，「雷遇風而震，風遇雷而怒」，二者相遇而

震動怒號，則震巽二卦相互對應；水與火相互焦滅，「水入火而焦，火

入水而滅」，53二者之相遇，抗衡侵殞，則坎離二卦相互對應。八卦兩

兩配應而自成其道，體現出宇宙自然的必然對應關係。 

五、八卦之主要用象 

林栗八卦用象，立基於對孔門《易》說之肯定，以傳釋經成為理解

《易》義之主要方法，則主要用象以《說卦傳》為本，並藉之推類擴衍

八卦之象。林栗無意於承用前儒用象與詮說內容，而能建立屬於自身獨

特用象的一家之說，用象立說，明確詳實，用象之富，更為宋代《易》

家之重要典範，亦為其象數之學的特色所在。 

                                                 
53 括弧相關引文，同前註，卷 35，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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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卦用象之主要卦象 

林栗釋說卦爻之義，高度之用象，為唐宋以來鮮有能及者，其八卦

之用象，粗略統計如下表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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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八卦之象，乾卦不下60，坤卦不下70，震卦不下70，坎卦不下

110，艮卦不下70，巽卦不下70，離卦不下78，兌卦不下60，內容詳如

上表之內容。林栗所用之象，主要是根本於《說卦傳》之象說，同於《說

卦傳》之象者，包括： 

乾 象：天、金、玉、寒、馬、良馬、健、首、君、父、大赤、圜

等象。 

坤 象：地、大輿、順、文、母、眾、腹、牛、黑等象。 

震 象：龍、足、作足、善鳴、雷、動、決躁、萑葦、長子、大塗、

反生、玄黃、蒼筤。 

坎 象：水、月、盜、隱伏、耳、多眚、豕、加憂、陷、心病、堅

多心、曳、通、血卦、矯輮等象。 

艮 象：止、手、黔喙之屬、山、門闕、小石、指、果蓏、鼠、徑

路、狗、堅多節、拇等象。 

巽 象：木、股、風、入、多白眼、繩直、不果、白、鷄、長、長

女、高、進退、工、近利市三倍、躁卦、蕃鮮、寡髮、廣顙等象。 

離 象：日、火、中女、雉、甲胄、戈兵、大腹、科上槁、魚鱉、

龜、電、麗等象。 

兌 象：澤、說、口、少女、剛鹵、毀折、口舌、妾、羊、巫等象。54 

林栗高度運用《說卦傳》所論的八卦卦象，十有八者之取用，並藉

由《說卦傳》的用象，進一步合理推定有關象類，於《說卦傳》為主體

的用象推類基礎上，展現出以傳解經的具體色特。同時，林栗之用象，

或許多有與漢魏諸家相同者，但非刻意追本前儒之用，而是推衍運用上

的相同而已；在取用八卦的卦象，乃至以卦象釋義的內容，林栗建立自

屬的用象法門，仍有其標幟鮮明的用象風格，無意於套用前人之說。 

                                                 
54 《說卦傳》列說之八卦用象，林栗論釋卦爻辭義未予取用者僅二十九象，

包括乾卦有氷、瘠馬、駁馬、木果等四象；坤卦有布、釡、吝嗇、均、子

母牛、柄、地之黑等七象；震卦有旉、馵足、的顙、其究為健等四象；巽

卦有臭一象；坎卦有弓輪、耳痛、赤、馬之美脊、亟心、下首、薄蹄等七

象；離卦有乾卦、蟹、蠃、蚌等四象；艮卦有閽寺一象；兌卦有附決一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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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字成象的繁富用象 

聖人透過觀象用象，以確定天地自然的變化之理，立為《易》書，

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其形容也」；55「物之著見，然後謂

之象」。56《易》以象見，乃像天地自然外在事物之形容而立為象。取

象用象之法，早在《周官》所言三《易》之前即已存在，即「包犧作結

繩為網罟，神農作耒耜通交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作舟輯，服牛乘

馬，重門擊柝，臼杵弧矢，棟宇書契，皆在三《易》之前」。57《易》

象之用，非聖人參即《易》書而用，乃觀之諸聖所得萬物之情而致其用

者。聖人探賾鈎深，立為八卦之象，並推衍六十四卦之象，以為萬物之

周全，故云「六十四卦之象，萬物也」。58六十四卦合為萬物之象，根

本上仍為八卦之象。 

《易》立八卦之八類具體形容之物象，此八卦八物之象，所以見天

下至幽至隱、無所不包之理。天地之象，以具體形容呈現，藉由八卦符

號來擬象，作為反映事物之或形體特質。吉凶現況或事物變化的具體現

況，存在於一卦時態的六爻組合之中。自然變易之道即《易》之道，六

十四卦每一卦皆表現出變化之時態，六爻共構出一個陰陽變化的時態，

並且反映在太極生次的八卦象定之中。透過四象、八卦的成象之運作方

式，得其象以見天下之賾；沒有卦象，無法從卦爻辭中得知天地之道，

無法見其吉凶之變，因此，非卦象無以明其吉凶，非卦象無以知其至理。 

卦象的運用，成為理解卦爻辭義所不能排除的方法。聖人以傳釋

經，知其象義之道，則《易傳》亦以象見。林栗肯定卦爻辭乃聖人擬諸

形容而以言以象繫之者，故釋說經傳辭義，亦處處呈現八卦用象之說。

例如隨機取其釋說節 卦六四「安節，亨」短短的三字為例，指出「上

                                                 
55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4，頁 469。 
56 同前註，卷 1，頁 8。 
57 同前註，卷 34，頁 469。 
58 同前註，卷 34，頁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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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為坎，下體為艮」，「應於初九之兌，而承於九五之震」。以六四之

位，得坎、艮、兌、震之卦象，「坎為水、為陷，艮為山、為止；止者

隄防之象也，陷者溝洫之象也」。因坎、艮之象而得其為隄防之設，以

導其溝洫，使水得以疏通安行而受其節度。又，「兌為說，震為行，坎

為險，說以行險，是以知其安節矣，故曰亨」。59水行有節度，行險而

能欣說，若節之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能得其安節之亨。三字之

辭，用了水、陷、山、止、說、行、險、澤，乃至推推衍的隄防、溝洫

等象，用象之頻繁，由是可見。 

又如釋說渙 卦上九，以上九為兌，應乎六三之艮，承乎九五之震，

且三又有坎體；「坎為血、為憂傷，艮為止，震為動、為決，兌為說、

為毀折」，合諸卦之象，則有「血去逖出」之象。又指出「上九於身為

耳目鼻口之所在」，「下與六三有艮兌相與之情，陷而止焉，是身之病

也」。處血氣壅滯之時，必動決其血，使之渙散而血去惕出，而得以「无

咎」。又云，「坎為憂傷、為心病，則敗血也」，以其敗血，故不可不

渙；渙其血，以存陽氣，遠其瘀敗之血之害身，血去惕出，延壽保身，

无咎之必然。60短短數字之爻辭，卻字字皆可見其象，高度之用象，可

以視為宋人用象之翹楚。 

（三）詳明所用卦象之緣由 

林栗之用象，依準於《說卦傳》而推衍增生，多有個人之理解創見

與特色者。尤其表現於透過八卦之關係與屬性，確立其主體的卦象，作

為普遍之取象內容；同時以卦象與卦象的聯繫，立定新的卦象，使卦象

的運用，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並在強調卦象與卦象的密切關聯性下，卦

象的存在，往往非決然單獨存在的概念。林栗所用之象，卦象運用之緣

由，及其所用之象的合理性，主要表現在其論釋《說卦傳》的釋文之中，

                                                 
59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卷 30，頁 411。 
60 引文與有關論述，見同前註，卷 30，頁 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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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又於卦爻辭義之釋說中，亦有詳要之述明。以下列舉數例，說明其用

象之合理認識，以其宜而用之，非濫取前人之說而用，所本所用，必有

其道。 

例如，「龍」本乾卦之屬象，然震卦亦有此象，林栗明確的說明，

震有「動」象，龍本動行之物，故進一步推衍出以「動」為「龍」之象；

「動」何以為「龍」？乃「龍動而升騰者也」，61龍之升騰於雲天之際，

或入於水淵之間，皆因動而行其能事，故動具動性，以「動」為「龍」，

震卦並有此象。又如巽有「入」象，並推「入為鷄」，乃「鷄入而伏藏

者也」；62鷄入於舍居之所，以伏藏為其性，故以「入」為「鷄」，為

巽卦之象。坎「陷」為「豕」，乃「豕汙穢而陷泥塗者也」；63豕好陷

於泥塗之中，因陷而顯其汙濁，故「陷」象類推為「豕」，為坎卦之象。

又如歷來學者多以震卦有「懼」象，乃恐懼之象義，但林栗不以之為宜，

認為震懼之道，在於「以威達德」者，無恐懼之義。指出「震，動也、

起也，為雷、為龍、為足、為長子、為東方之卦，皆亨之象也。而先儒

訓震為懼，以為恐懼以致亨，則失之矣」。震卦之卦德，不宜為憂懼、

恐懼之性；震以動起見其質，乃取雷震為義，至若以「懼」為象，乃「因

其震驚而取之」者。「震在雷，懼在物，雷何懼之有哉」？雷之震動，

所懼在物，震雷本身無有恐懼之義。64 

卦象之從屬，主要以推類的方式進行比附，《說卦傳》立象如此，

歷代重要用象《易》家亦如此，林栗在《說卦傳》的基礎上，以其合理

的認知，確立合宜之象；卦象之推用，並不綜採前人所說者，絕非無分

是非而皆斷然取用。具體而詳實的用象說明，使讀者更能確知其用象之

緣由。 

                                                 
61 同前註，卷 35，頁 487。 
62 同前註，卷 35，頁 487。 
63 同前註，卷 35，頁 487。 
64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26，頁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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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應與從類之八卦用象 

林栗八卦之用象，以《說卦傳》所述八卦之基本卦象，作為用象之

主體，包括如乾卦天象、健象，坤卦地象、順象，震卦雷象、動象，坎

卦水象、陷象，艮卦山象、止象，巽卦風象、入象，離卦日象、麗象，

兌卦澤象、說象等等重要卦象外，65特別重視從八卦生成與對待的關係

下，所形成的配應與父母合六子所開展的從類關係，進一步申明有關之

卦象，並以之論釋卦爻辭義。 

（一）八卦兩兩配應之卦象 

宇宙自然的一切存在，本為陰陽運化流行之結果，其基本元素即是

陰陽兩者對應的概念，並蘊含著對立轉化的規律；由陰陽生化的八卦，

亦本此規律，除了陽卦、陰卦之別外，兩兩之卦本身亦有其相對的關係，

此等關係之確立，《易傳》中多有陳說。林栗卦象之運用，亦強調八卦

用象之相互配應與相合的關係。 

《說卦傳》提出「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的八卦兩兩表徵自然

物象，彼此互相錯列對應。林栗的釋說，強調「天高以覆地，地下以承

天」，天地相互覆承以定其位；「山氣流於澤，澤氣蒸於山」，山澤之

氣彼此相互流通蒸引；「雷遇風而震，風遇雷而怒」，雷風彼此相互對

                                                 
65 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好用八卦之基本卦象，包括乾卦天象、健象，坤卦

地象、順象，震卦雷象、動象，坎卦水象、陷象，艮卦山象、止象，巽卦

風象、入象，離卦日象、麗象，兌卦澤象、說象等等。檢索《周易經傳集

解》出現乾卦「為天」者約有 59 處，「為健」者 19 處；出現坤卦「為地」

者 30 處，「為順」者 30 處；出現震卦「為雷」者 21 處，「為動」者 46
處；出現坎卦「為水」者 53 處，「為陷」者 12 處，「為險」者 17 處；出

現艮卦「為山」者 32 處，「為止」者 47 處；出現巽卦「為風」者 28 處，

「為入」者 82 處；出現離卦「為火」者 37 處，「為麗」者 12 處；出現兌

卦「為澤」者 61 處，「為說」者 20 處。此數值之呈現，可以看出林栗對

於八卦之基本卦象卦德運用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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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呼應；「水入火而焦，火入水而滅」，水火對應相互焦滅變化。八卦

相互配應，所謂「動入陷麗，非全美之名，而雷風雨日，有不測之用」；

又，「天地山澤，乃一定之體，而徤順止說，有成物之功」。66八卦兩兩

之物象，往往存在著高度對應之必然關係，如震動與巽入、坎陷與離麗、

震雷與巽風、坎雨與離日，配應出或許非為美善，或許變化未測；又如

乾天與坤地，艮山與兌澤，乾律與坤順，艮止與兌說，亦配應出自然變

化的一定體勢或立其成物之功，不管所變化者為理想或嫌惡，卻是自然

變化的必然配應型態，也是物象變化的應合規律。林栗肯定《易傳》的

八卦物象之變化關係，八卦的配應與相合，成為其用象思想的重要主張。 

例如乾與坤的配應關係，二者為純陽純陰之卦，早在《易傳》即有

詳細之論述，林栗亦肯定二者為資始資生之元初概念，即所謂「乾為天，

天者物之所資始也；坤為地，地者物之所資生也」。67乾天剛健，具物

始之性，坤地柔順，生養萬物，萬物因之而生。二者代為陰陽，為八卦

之中最具配應的典型關係，以其配應，推言物象的對應。乾坤之配應，

於人物之用，所繫者眾，如於人倫有「為君臣，為父子，為夫婦」的相

應之象；於人之德性有「為君子為小人」之別；於動物有馬與牛之別，

於車輿有「為蓋輿」之異；於身上之穿著有「為衣裳」之分；又如赤與

黑、清與濁、貴與賤、富與貧、寡與眾等象。以乾坤通天地之道，「則

其義無不通，其象無不具」。68 

林栗並於釋說坤 卦時，亦指出「坤者乾之配，物之所資生也。元

亨利貞，與乾並稱也。然乾以統天為元，坤則順承而已；乾以施物為亨，

坤則厚載而已；乾以變化為利，坤則時行而已；乾以保合為貞，坤則柔

順而已」。乾坤合應為萬物生成變化與現象存在之本，同有元、亨、利、

貞四德，則二者有別，乾以其統天而資始，坤則順承以資生，乾施物而

坤厚載，乾變化而坤時行，乾保合而坤柔順，既是應配，而又各遂其性，

                                                 
66 括弧相關引文，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5，頁 484。 
67 同前註，卷 1，頁 6。 
68 括弧引文與論述，參見同前註，卷 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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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顯其合宜之象。因此，則如乾有馬象，坤則有牝馬之象，而坤卦上

六云「龍戰於野」，為「龍與龍鬪也」，乃乾龍與牝龍之相鬥，則坤卦

有牝龍之象。69 

震與艮的配應相關，舉其釋說屯 卦為例，林栗認為「艮者震之所

自來也，震者艮之所從出也。艮終而震始，艮少而震長。是故震為大塗，

而艮為小石；震為蒼筤，而艮為堅節；震為重門，而艮為門闕；皆相因

之義也」。70艮震彼此相互自來從出，艮以其位終而震為始出，艮為少

子而震為長子，震為大塗對應艮為小石，又有蒼莨與堅節、重門與門闕

之別，其他又如動與止、足與手之異，從卦之相應，聯繫出卦象之對應。 

坎與離的配應相關，例如釋說需 卦之需養與飲食之義，以坎與離

水火相對應，類推為酒與食、陰與陽之象，藉此陰陽之相合備足，以著

顯酒食之象。71其他如困 卦九二「困於酒食」、漸 卦六二「飲食衎

衎」，72皆如是之象顯。釋說革 卦卦義，以其下離上兌，「水火相息，

則宜有離坎相配之功」，使「水能止火，不為之竭，火能止水，不為之

滅」，73水火之用，以得革新之功。又，釋說漸 卦六四爻義，指出上

體為巽，下體為坎，「坎則有配離之志，以巽則有從震之情」。74坎與

離相應有其相配之志，而震巽為長子與長女，長女有從長子之情，以震

為始出，則巽有相從之情。 

其他諸卦之論釋，不斷取八卦的配應關係之卦象申明大義。八卦作

為宇宙自然的共同組合，雖各有其特殊而獨立之性，卻又非以各別概念

而能確立一切的存在與認識，八種不同的屬性物類，彼此相互聯繫，尤

其往往建立兩兩相配對應的緊密關係，展現出象類組合與運用上的獨特

性與重要意義。 

                                                 
69 相關引文與論述，參見同前註，卷 1，頁 21。 
70 同前註，卷 2，頁 32。 
71 有關內容，參見同前註，卷 3，頁 42-43。 
72 引文與相關論述，同前註，卷 3，頁 42-43。 
73 括弧相關引文，同前註，卷 25，頁 331。 
74 同前註，卷 27，頁 364。 



東華漢學•第25期•2017年6月 110

（二）乾坤生六子的八卦從類之象說 

八卦起於乾坤，彼此相互聯通形成，資始於乾天之健、資生於坤地

之順，而乾天為尊，「出於庶物之上」，75天下萬物由乾而起，由坤而

承，「明乎乾則通乎坤，則六十四卦无不通矣」。76乾坤聯繫其他六子

卦，亦即貫通六十四卦，即萬物萬象皆與乾天坤地相推從，而八卦所表

徵的宇宙自然之八個基本物象，也必有其相互從類的關係。 

八卦之從類關係，最基本為是表現在陰陽卦性上，乾卦為純陽之

卦，以其相從之類為震、坎、艮三子之陽卦；坤卦為純陰之卦，以其相

從之類為巽、離、兌三女之陰卦；是乾、震、坎、艮皆從其陽卦之類，

坤、巽、離、兌則從其陰卦之類。林栗於釋說坎卦卦義時，云： 

乾坤之四象、八卦皆乾坤也，乾之所以不失為乾，坤之所以不失

為坤也。震、坎、艮，三陽也；四象、八卦，三陽具焉，而不雜

乎陰，是其所以不失為震、坎、艮者也。巽、離、兌77，三陰也；

四象、八卦，三陰具焉，而不雜乎陽，是其所以不失為巽、離、

兌者78也。79 

六十四卦中，乾 、震 、坎 、艮 四卦，不論是四象之象或八卦之

象，皆以陽見，皆不失其陽性之卦；坤 、巽 、離 、兌 四卦，不

論是四象之象或八卦之象，皆以陰見，也皆不失其陰性之卦。乾 卦四

象皆乾 ，正覆所合之八卦亦皆乾 ，故不失其為乾陽之卦。坤 卦四

象皆坤 ，八卦之象亦皆坤 ，不失為坤陰之卦。震 卦四象為震 、

艮 、坎 、震 ，八卦亦同此類陽卦；坎 卦四象為坎 、震 、艮

、坎 ，八卦亦同此類陽卦；艮 卦四象為艮 、坎 、震 、艮 ，

八卦亦同此類陽卦；巽 卦四象為巽 、兌 、離 、巽 ，八卦亦同

                                                 
75 同前註，卷 1，頁 7。 
76 同前註，卷 1，頁 13。 
77 「兌」，原作「坤」為誤，據改。 
78 「者」字，原作「坎」為誤，據改。 
79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15，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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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陰卦；離 卦四象為離 、巽 、兌 、離 ，八卦亦同此類陰卦；

兌 卦四象為兌 、離 、巽 、兌 ，八卦亦同此類陰卦。陽卦從屬

於陽類，陰卦從屬於陰類，成為林栗理解卦類關係的重要概念。 

乾卦為萬化之首，象徵存在之根源，尤其具元亨利貞四德，以四方

為現，則與諸卦合類。林栗指出「乾為君子，在乾為元亨利貞，在君子

為仁義禮智，惟君子能行仁義禮智四德者」，以乾為天下之至健者，若

君子之進德修業，具元亨利貞之性，反復行道而不離於仁義禮智之道。

六子卦從乾父之道性，則以乾父為首而合其六子為類，乾父之四德，分

列於六子之中，所謂「東龍震木，仁也；西虎兌金，義也；南鳥離火，

禮也；北合龜蛇，坎艮之象也」。80乾之四德合四方，四方為六子所各

主其所，是以四德、四方聯繫出乾類之象。又如釋說隨 卦卦辭「元亨

利貞」，指出四象「初為震，二為艮，三為巽，四為兌。震為春，巽為

夏，兌為秋，艮為冬，四時之義備矣。震為元，巽為亨，兌為利，艮為

貞，四德之行成矣。夫人者隨天者也，臣者隨君者也。天有四時，人之

所隨也，君有四德，臣之所隨也」。81乾卦四德由諸子以其類合，並合

其四時以備其義。此乾與諸卦合類，若君與臣之合。又釋說升 卦卦，

亦特別指出「升萃二卦，上下反復皆有震、巽、兌、艮之象焉」，同樣

體現出「震為元、巽為亨、兌為利、艮為貞」四德，也合春、夏、秋、

冬四時之序。82以四德合類之用，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可見者繁，僅

列舉諸例以明其義。 

八卦取象合其類之性，每見於林栗經傳釋義之中。根本《易傳》之

說，不斷強調如所謂「水之所流必濕，火之所就必燥，虎嘯而風自生，

龍生而雲自行」。水濕與火燥各從其類，虎與風、龍與雲，亦各從其象

類。故其詳云，「濕，土氣也；燥，金氣也。土者艮也，水者坎也，坎

之從艮以其類也。金者兌也，火者離也，離之從兌亦其類也」。「雲者

                                                 
80 同前註，卷 1，頁 14。 
81 同前註，卷 9，頁 119。 
82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23，頁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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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也，龍者震也，坎之從震以其類也。風者巽也，虎者兌也，巽之從兌

以其類也」。以其屬象之別，則卦從其所類，若坎與艮、兌與離、坎與

震、巽與兌，以其屬象之不同，從類之關係亦應之不同。又，「本乎天

者親上，震坎艮從乾而居也。本乎地者親下，巽離兌從坤而位也。是則

各從其類者也」。以乾天為象，則震坎艮從乾類而居；以坤地為象，則

巽離兌從坤類而位。又，「天者乾也，龍者震也，震之從乾以其類也。

故夫有天下而君之謂之天子者，其義蓋取諸此也」。乾天而震龍從其類，

乾君而震天子從其類。又，「飛龍在天，震從乾也。雲從龍者，坎從震

也。水流濕者，坎從艮也」。83乾天為龍，震亦以龍合天，從龍之象。

坎雲又從震龍，此坎從震類。坎水類艮濕，此坎從艮類。又，「曰龍，

以喻為陽氣也，曰坎曰艮，其以類也」，84乾本龍象，以陽氣為性，震

為陽動之始，亦以龍為象，坎、艮同為陽氣之物，則從其同類。 

震、坎、艮與乾皆為同類，則同有龍象，亦同有馬象；馬性健動，

為乾、震之象，坎、艮亦同類而同有馬象。例如釋說賁 卦六四「白馬

翰如」，指出六四上體為艮，下體為坎，「坎艮之間，其位在丑」，丑

位為金之所歸，其色為白；「坎艮皆馬」，故合有「白馬」之象。85又，

釋說渙 卦初六爻義，初六坎象承九二震象，「坎為馬、為曳，震為馬、

為作足，故有馬壯之象」。86二卦與乾同類，故皆有馬象。八卦同類同

象，為林栗普遍用象之觀念。 

以陰陽卦之類言，乾為父，合震、艮、坎三子卦同為陽卦之類，坤

為母，合巽、離、兌三女卦同為陰卦之類；同類則方位近而為朋，非同

類方位亦不旁屬，故非為朋比。非同類者，則為反其類。林栗釋說否

卦，指出「坤巽之中有艮象焉，乾震之中有兌象焉。兌也者，坤巽之類

也，而居乾震之中；艮也者，乾震之類也，而在坤巽之內，是謂反其類

                                                 
83 諸引文同前註，卷 1，頁 16-17。 
84 同前註，卷 1，頁 19。 
85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11，頁 157。 
86 同前註，卷 30，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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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否卦與泰卦多見其反其類之象，故《雜卦》云「否泰，反其類

也」。87 

強調八卦從類之象，正為《易》道類聚群分的自然事物分合之理的

體現，並使八卦彼此的聯結關係更為緊密與具體，合其類可以知其卦與

卦關係下，卦象運用之內在規則與可能。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為自然變化時態現象與循環之映現，亦是人倫

之所表、人事之所顯，表彰存在的具體實況。林栗根本《說卦傳》之說，

特別重視八卦所表徵的父母與子女之象的運用，88以之為象，適可客觀

反映人倫、人事、政治，乃至各種自然現象的可能。尤其林栗重視儒家

思想的開闡，以此諸象之用，特能開顯其義理之關懷，探賾人倫與政治

思想大義。 

七、方位、四時與五行之八卦用象 

方位的空間概念，與四時的時間內涵，聯結五行之說，為傳統立論

宇宙存在與生成變化的主要元素；兩漢以來易學思想體系，將之與八卦進

行有系統的結合，特別表現為宇宙圖式建構上的重要因子。林栗的八卦用

象釋義，亦每每關注此類的用象內容，也代表其八卦用象的重要特色。 

（一）方位之八卦立象 

八卦的方位之象，為林栗論釋卦爻辭義所重視的卦象運用。89方位

之象本於《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之說，以萬物皆出乎

                                                 
87 同前註，卷 6，頁 90。 
88 《周易經傳集解》中，出現「父」者高達 173 次，出現「母」者 115 次，

出現「六子」者 20 次，其它如「長子」者 21 次，「中子」者 2 次，「長

女」者 32 次，「中女」者 19 次，「少女」者 28 次。由此數值之呈現，可

以看出林栗對父母與六子之象的重視。 
89 八卦的方位之象，為林栗釋說卦爻辭義所重視的卦象，《周易經傳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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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即帝出之位，出而潔齊於東南巽位，以相見於南方離卦，見而致養

於西南坤卦，養而後物息以相說於西方兌卦，相說而以其陰盛疑以戰於

西北乾卦，戰而後相勞於北方坎卦，勞力而後終得其成於東北艮卦。此

方位之變、方位之轉化，乃「自然之序」，為自然推衍之必然次序，始

於震而終於艮。90 

例如釋說乾 卦時指出，乾合四德之義，四德與與四方之合義，

即「聖人仰觀鳥獸之東龍震木，仁也；西虎兌金，義也；南鳥離火，禮

也；北合龜蛇，坎艮之象也」。91以震、兌、離、坎、艮諸卦合四方與

四德。 

釋說蒙 卦，為「坎艮之所成」，指出「坎為幽，北方之卦也；艮

為土，東北之卦也」。由坎卦北方從入於艮卦東北方，此「坎從艮，非

求艮也，將以求震也」；下坎上艮歷震卦之象，即二至四互震，而震又

為東方之位，也就是由北而東北而至東方，東方乃日出之處，故「震也

者，日出之明也」，92蒙卦之求明，由象得義於斯存焉。 

釋說小畜 卦以「兌，西方也」，取兌西之象，同於坤卦「西南

得朋」之屬類，則六四之巽，未離其類，故云「自我西郊」。然而，

西郊之屬，「未達於東北，施之未行」，即未達未行東北之艮與東方之

震。93 

其他再如釋說履 卦，以兌乃西方之卦，故有虎之象；兌為陰卦，

西方又為陰方，故虎屬陰物。94同人 卦「五為乾，乾西北也；二為巽，

巽東南也；三為離，離東方也；四為兌，兌西方也。乾巽之相從也，涉

乎離兌，然後相遇於坤」。以方位為象，說明乾、巽、離、兌、坤等卦

                                                                                                                      
中，出現「東」字者 147 次，出現「西」者 143 次，「南」者 135 次，「北」

者 433 次，「東南」者 20 次，「西南」者 50 次，「東北」者 53 次，「西

北」者 17 次。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林栗八卦方位立象運用之普遍性。 
90 引文與相關論述，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5，頁 485。 
91 同前註，卷 1，頁 14。 
92 引文與相關論述，同前註，卷 2，頁 38。 
93 引文與相關論述，同前註，卷 5，頁 69。 
94 有關之論述，同前註，卷 5，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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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乾卦為西北之位，與巽卦東南之位相對應，二卦相從則必涉乎

東方離卦與西方兌卦，其間又必與西南坤卦相遇。西北乾卦與西南坤卦

之相交，必須經過西方兌卦，即所謂「乾坤之交，必越乎兌」。既越乎

兌卦，兌為口，故有爻辭所云「號咷」之象。95此方位取象之法，不勝

枚舉。 

方位乃空間之所顯，為宇宙存在之必要因子，更為表現自然規律之

重要概念，八卦作為自然存在的象類內容，以八卦合方位，廣用方位之

象進行卦爻大義之論釋，則為應然之理。林栗以八卦合方位之象的釋義

之法，高度肯定與確立方位表徵存在的重要性。 

（二）四時之八卦立象 

八卦聯結方位與時間，早出於《說卦傳》以兌西之正秋與有關八卦

之方位，確立時空存在的具體推衍關係。96林栗根據《說卦傳》之說，

作為八卦的四時用象之主要依據，認為震卦處東北之位，「於時為春」，

若日之旦與物動之出。巽卦處東南之位，為「春夏之交」的時節，風入

之狀、「潔齊而未用」。離卦處南方之位，「於時為夏」，若日中之明，

光耀而利見萬物。坤卦處西南之位，時在「夏秋之交」，萬物因役而歸

養。兌卦處西方之位，「於時為秋」，若日至於悲谷的午後至黃昏時，

向晦入息而欣悅。乾卦處西北之位，正「秋冬之交」，此時「陰盛而疑

陽」，對薄而戰。坎卦處北方之位，「於時為冬」，雖日仍於中，卻為

極陰之逼，物以息養而勞於終、勞於待始。艮卦處東北之位，「冬春之

交」，此終始之居，歸於成終而必出於成始。97卦性所見，正為時節變

化之所顯；時節變化，本於陰陽變化之本然，亦自然變化之理，故林栗

廣以之為象，用以論釋辭義。 

                                                 
95 引文與相關之論述，同前註，卷 7，頁 99。 
96 《說卦傳》原文說明，參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5，頁 485。 
97 括弧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35，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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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取諸例而言，釋說无妄 卦卦義，以其有震、艮、巽、乾四象，

「震為春，巽為夏，兌為秋，乾艮為冬」，一卦合有四時之變，而以方

位而言，「震，東方也；兌，西方也；巽，東南也；乾，西北也」，亦

布列四方；另外，艮卦，為「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四時與四方

合律而動，則物得其宜，民得其序，故能夠「元亨利貞」。98又釋說九

四爻義，指出「艮者寅也，於時為仲春；震者卯也，於時為仲春；巽者

巳也，於時為孟夏；兌者酉也，於時為仲秋；乾者亥也，於時為孟冬」。

四時之變，節候有別，物象有時，則「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

雷乃發聲；孟夏之月，草木蕃盛；仲秋之月，雷乃收聲；季秋之月，蟄

蟲咸俯；孟冬之月，天地閉塞。順此者吉，逆此者凶」。今初九震卦，

震於六二之艮，即驚蟄之震，震動於雨水之後；九四之震，震於九五之

兌，為小雷之震，震動於白露之後，是以其有時而无妄。99 

又如釋說隨 卦《象傳》，指出「雷之發聲以仲春，仲春震也。其

收聲以仲秋，仲秋兌也」。春雷發聲，澤中有雷於兌時收聲，乃隨時而

已。君子體之，則「日出而明，君子隨之而作；日入而晦，君子隨之而

息」。100取春秋之四時之變，合日出日入之作息，以明隨時之道。 

再如釋說恆 卦卦義，指出恆卦四象初為巽，二為乾，三為兌，四

為震，而覆卦增其上六體乎艮，並以四時申說，「震為春，巽為夏，兌

為秋，艮為冬」，有其四時終始之變，尤其特別重視艮卦象義，即「艮

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見其終始，「終則有始」，此恆卦

所以為「利貞，有攸往」者。101 

四時之用，正為存在時間意涵的推顯，四時的衍化與規律，以此八

卦的四時用象之關懷而具體化豐富化，並強化八卦用象的合宜性與重要

性；時間變化的圖景，正為卦爻辭義得以周廷之重要主體。 

                                                 
98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卷 13，頁 171。 
99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13，頁 174。 
100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卷 9，頁 120。 
101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16，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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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行之八卦立象 

五行作為說明宇宙萬事萬物相互關係的根本原理，以五行相勝、五

行相行與五行的生成之數的基本要素，102建構五行推演的基礎。以五行

配卦，為漢代以降所開展的論《易》新路線，合五行與《易》卦，論災

祥進退之兆，如京房所言，「陰陽運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

凶，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如此入《易》而論，「《易》者

包備有無，有吉則有凶，有凶則有吉；生吉凶之義，始於五行，終於八

卦」。103以五行配卦爻以論《易》，為漢代易學的重要特色。八卦配五

行，可溯源於《說卦傳》，以五行與八卦同為探析自然變化的基本元素，

二者合用，反映出傳統認識思維的融通之性；林栗經傳釋義之中，確立

「坎者水也，則離之為火，震、巽之為木，乾、兌之為金，坤、艮之為

土」104的八卦之五行性格，廣泛運用八卦的五行之象，105透顯出五行象

用的必然之理。 

八卦配五行，作為林栗論述自然生成變化的重要概念，確立象用之

屬性，認為「坎水、離火、兌金、震木，四時之物」，各立其所屬方位；

至於乾金與巽木，則因「水火生而可用也，金木成而後可用也」。八卦

之物，明言乾金、巽木之為物，而未言震木、兌金為物者，「以其未成

                                                 
102 五行相勝說，《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

金勝木。」引自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4，頁 146。五行相勝，即五行相克，是一種負面的關係。五行的相生說，

即一般普遍認知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一種正向

的關係。五行的生、成之數，即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為生數，生數加五，

則為成數，即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 
103 見漢・京房，《京氏易傳》，卷下。引自郭彧，《京氏易傳導讀》（濟南：

齊魯書社，2002），頁 135。 
104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5，頁 485。 
105 林栗《周易經傳集解》中出現「五行」者有 18 次，出現「金」者 234 次，

出現「木」者 323 次，出現「水」者 477 次，出現「火」者 304 次，出現

「土」者 129 次。雖非全以之作為五行屬性的卦象運用，但確實立說五行

之象者，仍極為普遍，故八卦的五行之象，成為其重要的取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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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坤、艮皆為土，處四時之季，其用在土，從方位與五行屬性而言，

「其在東南也，畏於木，其在西北也，遜於金」。其在東北者，「火七

為之生」；其在西南者，「水以六為之用」，故坤土「致養」，而艮土

立「始終」之道，二者共土為用。由震木而生，而火、土、金，入於坎

水，為自然之運化，水之以勞，而坎水論勞，乃「水之生木，則有灌溉

之勞矣」。又，坎、離居中之位，「在天則為雨日，在地則為水火」，

即五行為水火之物。106林栗以八卦的五行之象，結合其所處方位與質

性之異，說明五行用象的規則，反映出五行用象的必然存在事實，以五

行用象與其基本屬性，結合其他卦象，也成為其釋說辭義的重要用象

內容。 

例如釋說乾 卦時指出，「乾為金，坤為土」，一為純陽至剛者，

一為純陰至柔者，非火非水所能制從者。其詳釋云，「艮者東北之土，

其象為止，水之所畏也。坤之為土，柔順而已，非水之所從也。兌者

西方之金，其象為毀折，火之所制也。乾之為金，則剛健純粹矣，非火

之所就也」。107艮土為止，水必以畏之，至於坤土以之柔順之性，水以

從之為要。兌金為毀折，火必以克之，然乾金剛純，雖火亦不能使之

就範。雖然五行有其生克之性，然必與八卦之卦性合言，方能盡其合適

之意。 

又如釋說同人 卦九五爻義，指出「乾為金，兌亦為金，九五為乾

離，九四為乾兌，故有斷金之象」。108乾、兌五行之象皆為金，兌為折

毀，故有「斷金」之象。又如釋說井 卦卦義，初巽為木，四坎為水，

「木入乎水，滅水之象也」。坎水巽木，木上有水，合為「轆轤桔槔」

之象，亦即以木器汲水之井象。109又如釋說革 卦，革卦乃井卦之變，

井卦「巽為木，坎為水，木入乎井水之象也」。至於革卦，下離上兌，

                                                 
106 括弧引文與說明，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5，頁 486-487。 
107 同前註，卷 1，頁 17。 
108 同前註，卷 7，頁 100。 
109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24，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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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為火，兌為金，以火克金，從車之象也」。「金火同居而革」，此

所以為革者，而其初以井見，即坎水巽木，以其變為「木革而成火，水

革而成金，是以為離兌也」，110此乃革所以次井之由。 

由上列之諸例，可見林栗透過五行之象用，除了表述五行的生克與

有關屬性外，也結合八卦諸象以聯結出新象，並以五行之象，說明卦與

卦的關係，豐富用象之內容，也合理表達卦爻之義。 

八、多卦併推與卦爻位相合之卦象 

純粹以既定的八卦卦象，作為卦爻辭取象與釋義的來源，不足以有

效達到以象釋義之功，惟有推衍更多的卦象，方可使卦象之用更為充

足，推象論述更為合宜。推衍卦象之法，除了從本卦之卦象類推出新

的卦象外，林栗特別採取以多個卦象合併推出新的卦象，乃至取其某一

卦象處於一卦六爻之位以推出新象，藉由此類推象之運用，以闡明卦爻

辭義。 

（一）多卦併推以立新象 

卦象之取得，除了由一卦取其象之外，林栗特別聯結二個以上之卦

象組合或推衍出新的卦象，此種成象之方式，林栗在其經傳釋義中大量

的採用，透過此種取象之方式，提高用象來源之多元性。 

例如釋說蒙 卦六四「困蒙」，指出「坤為黑，坎為幽，艮為止，

相與為暗昧者也」。111六四之處位，下有坎幽之象，三至五為坤黑之象，

上艮為止，合為「暗昧」之象，故有「困蒙」之義。 

又如釋說需 卦九二「需于沙」，以坎、兌二卦之象合取「沙」象，

認為「坎為水，兌為澤，為剛鹵，故有沙象」；水濱之沙，雖陷行之不

                                                 
110 括弧諸引文，同前註，卷 25，頁 330。 
111 同前註，卷 2，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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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卻以其剛鹵之狀，仍不至險阻不行。又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以「坎為水，離為麗112，巽為入，故有需于泥之象」。沒入水險之中，

若入泥的近險之狀。「離為兵，乾為徤，坎為盜，故有致寇之象」。取

兵、徤、盜三卦象合為致寇之象。又，「乾為徤，離為明，故有敬慎之

象」。113取乾健與離明合為敬慎之象，乃剛健而能敬肅，顯明而能慎察。 

又如釋說小畜 卦九三「夫妻反目」，指出「離為目，坎為青，巽

為多白眼，故有夫妻反目之象」，114透過三卦之象，聯結出夫妻怒目相

睨的乖閡之狀；女乘陵於上，怒目象生，則有乘閡之患。 

又如釋說泰 卦九二，以初至三為乾，二至四為兌，三至五為震，

即「初為乾，乾為郊；二為兌，兌為澤；三為震，震為萑葦」。郊野之

外，為水澤所鍾，萑葦茅茨叢生，故合三者為「荒」之象。又，「乾為

人，兌為澤，震為足」，水澤之上，人足徙涉其間，故合三卦之象為「馮

河」之象。115又釋說上六之義，上卦為坤，三至五為震，「坤為土，震

為動」，動其土猶興其土木，有「版築」之象。116 

又如釋說否 卦初六，指出「四體震，震為萑葦，二體艮，艮為手，117

故有拔茅之象焉」。合震艮二象為「拔茅」之象。釋說六二，指出「艮

為山，兌為澤，澤在山上，又有包承之象」。合艮兌二象為「包承」。

釋說六三，指出「坤為囊，巽為伏，故有包羞之象」。合坤巽二象為「包

羞」。釋說九五，指出「兌為說，艮為止，故有休否之象」。合兌艮二

象為「休否」。118 

釋說噬嗑 卦卦義，其四象初為震，二為艮，三為坎，四為離，「震，

動也；離，麗也；艮，止也；坎，陷也。」震動離麗以顯其齧合之象，

                                                 
112 「離為麗」，林栗原作「離於麗」，「於」當作「為」，據改。 
113 括弧相關引文，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3，頁 45-46。 
114 同前註，卷 5，頁 71。 
115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6，頁 84。 
116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6，頁 87。 
117 「艮為手」，原作「艮為子」，疑「手」誤作「子」，據改。見宋・林栗，

《周易經傳集解》，卷 6，頁 91。 
118 括弧相關之引文，同前註，卷 6，頁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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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物止而陷於動麗之間」，則得「噬物」之象。119又，九四之義，

認為此爻是「以全體觀其象」者，其上體為離，下體為震，「震為剛，

離為柔，震為出，離為麗，故有乾胏之象」。九四以陽居柔，剛柔並

見，尤以剛出外顯，猶「骨見於外而肉附其間」，骨骾難齧。又取「震

為金，離為矢」，合震離二象為「金矢」之象，得其剛金之矢以求其明

直。120 

釋說鼎 卦九三爻義，指出下體為兌，四體為離。「離為火、文明，

兌為澤，故有雉膏之象」。121合二卦之象為「雉膏」。 

另外，一卦處於不同的另一卦卦象之位則有不同之象，例如釋說解

卦之義，認為「坎之氣，在山為泉，在川為水，在天為雲，在地為雨」。122

說明坎卦之象，與不同卦象之組合，而形成為泉、為水、為雲、為雨之

不同卦象。又如釋說益 卦卦義，指出「兌為澤，而在卦之上，有大川

之象焉。巽為木，而震動其上，有乘舟利涉之象焉」。123此所以益卦有

「利涉大川」之象。 

由某卦與其他卦各本其象的聯結，併象而得出新的卦象者，皆據其

卦爻之辭而立其可能的合宜象說，由二卦象以上之併合，類比於卦爻辭

之象而推定，使在既有的各自卦象不足以有效推用下，透過新成之象達

到取象詮義之效果。此種取象用象之法，必須考慮推用上的合理性，若

過度的牽強附會，則失其用象適切性；林栗雖然大量的運用此一象法，

但大體而言，能夠把握其合理推用的原則與一致性，但不免仍有待商榷

者，如坎卦本有大川之象，然林栗又每合二卦之象為大川，釋說无妄

卦卦義，指出「兌為澤，乾為天，故有大川之象」，124合兌澤與乾天為

大川；兌澤有別於坎水，坎水本為大川之象，若因合兌澤與乾天即可為

                                                 
119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11，頁 147。 
120 引文與有關論述，同前註，卷 11，頁 150-151。 
121 同前註，卷 25，頁 345。 
122 同前註，卷 20，頁 270。 
123 同前註，卷 21，頁 284。 
124 同前註，卷 13，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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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則《易》卦建構者，何不直構坎象即可，何必大費周章求兌乾合

大川以釋其義。此等用象之類式問題，可議之處仍無可避免。 

（二）卦與爻位相合之卦象 

別卦六爻，分為上下二體，並以不同的數爻組成不同的卦象，卦象

標示出此卦陰陽之變的重要內涵與本質。例如乾天之象，反映乾卦的剛

健廣大之性；如坤地之象，反映坤卦柔順育含共有之質。這種卦象所反

應出的陰陽運化下的屬性特質，基本上不會因為卦象處位之不同而有改

變。然而，不論是上下卦或是一卦六爻之位，皆表現出陰陽在不同時空

下的變化概念。一卦處位的不同，呈現的卦象亦當有其差異，但有關差

異仍不能脫離其基本屬性。林栗之八卦用象，多於不同爻位或上下不同

卦位，展現出不同之卦象，將卦象主體與爻位性質進行結合，形成豐富

多元的用象方式與變化特質。 

例如釋說坤 卦爻義而言，坤象為地，地之有文，而「章也者，文

之成也」，坤卦六三「以六居三，含於六爻之中，含章之象也」。125以

三爻之位，居卦之中，故有「含」象，合坤地「文章」，故稱「含章」。

又，「坤為囊，三在內含，四在外則括之矣」。126坤卦有「囊」象，四

爻在外為「括」，合為「括囊」之象。 

釋說需 卦九三，指出「乾為人，離為舟，而在下卦之上，乘舟之

象也」。127以離舟在下卦之上，為浮於上之舟，並合乾人而為「乘舟」。 

釋說比 卦九五「王用三驅」，指出五位為王，而「五體震，震為

馬，下應乎二，所歷三爻，故有王用三驅之象」。128五王之位，驅之以

馬，以所歷之三爻以擬「三驅」。此處以震卦為馬象，乃震乃乾健馬象

之陽性之屬，故同有馬象。 

                                                 
125 同前註，卷 1，頁 24。 
126 同前註，卷 1，頁 25。 
127 同前註，卷 3，頁 45。 
128 同前註，卷 4，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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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說同人 卦《彖傳》，指出「離為心，而在乾之下，故其象為天

下之志」。離心之象，處乾天之下，故有「天下之志」之象。又釋九三

云「巽為高，三居下卦之上，而乘乎巽，故有升其高陵之象」。129巽高

之象，因其處下卦之上，則有「升高」之象。 

釋說噬嗑 卦初九，初九為震卦之象，「震為足，而居下，故有趾

屨之象」。130震足居初爻之位，而有「趾屨」之象。 

釋說離 卦卦爻義，離卦為日象，不斷強調「下卦為晝，上卦為

夜」，131離日處位之不同，則有晝、夜不同之象。又，離卦屬上下之不

同，其卦象亦異，離麗之象，「在天而言火，在地而言明」，132處上以

火為象，處下以明為象。 

釋說巽 卦上九爻義，指出巽卦為木，有牀之象，而「巽之初爻，

有牀下之象」。133爻位不同，表徵牀位之不同。 

爻位的處位不同，或上下卦位之差異，形成的卦象也就不同，凸顯

出爻位或卦位的變化特質；雖同屬一卦，但爻位或上下卦位的不同，成

象即判然有別，此正為林栗卦象運用的特殊性所在。 

九、結論 

林栗八卦之用象，本諸《易傳》與前人元素而立為新說，建立其自

屬之主張。不以襲抄前人之法而造用，可以視為創發新法。潘雨廷先生

指出林栗「逐卦本《序卦》之次以明其變，則猶卦變且有據乎象，可成

一家之言者」。整體而言，「于取象說理尚有所見，非人云亦云者，此

其長也。唯自囿所見而未能融合各家之說，有剛愎自用之弊，此其短也」。

                                                 
129 括弧相關引文，同前註，卷 7，頁 96-98。 
130 同前註，卷 11，頁 149。 
131 同前註，卷 15，頁 208、210。 
132 同前註，卷 18，頁 241。 
133 同前註，卷 29，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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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象說理，有其可觀之處，但未合各家之言為其小失。其重視用象，「固

《易》之本務，惜其言之未純耳」。134以其象數之說不夠「純粹」，其

可能之概念大概為：其一、象數之用不夠純粹，即象數之外，義理也是

主體，象數所佔的比例，沒有絕對的優勢。其二、所呈現的象數之說，並

非決然為漢儒之說。象數本在彰明義理，而漢儒之說，亦不必全然為是，

一一採用。綜合上文所述，林栗八卦用象反映出下列重要之意義： 

（一）用象觀在宋代易學史上的定位 

林栗多元而繁富的卦象運用，肯定《周易》經傳義理之彰明，必即

象以明之，無象無以見其義，雖然申明義理可以見其善，但用象之隆重，

亦為宋代《易》說的翹楚，也標示著此一時期異軍突起在宋代易學發展

中的特殊意義，為南宋前期繼朱震以來的象數大宗與主流典範，本於用

象方可通義的認識，尤其展現在卦象的方面，在易學發展上有其重要的

意義。 

（二）用象的哲學化觀念之律定 

林栗的卦象運用，掌握宇宙自然變化觀的哲學命題，並落實在卦象

的推布運用上。一個事物的存在，並非只是此一事物的獨立概念而已，

必與其所處時空的環境與事物共成關係網絡，此一事物的存在意義，絕

非可以置外於其時空關係上。因此，一卦表徵某一時態，一卦著其卦象，

以反應此一時態的意義，卦象之形成，不以此一卦上下卦象為限，或是

透過互體所得之象，藉由律定的太極生次之方式取得更為擴展與規律化

的關係網絡下之卦象，乃至前後卦變化關係的可資運用之卦象。多元的

用象之法，複雜的成象之類推比附，成為必然之勢。藉由多元龐富的用

象，抉摘合宜之象，闡發深邃隱微之大義，正是林栗用象的重要哲學意

義之所在。 

                                                 
134 括弧諸引文與有關內容之敘述，參見潘雨廷，《讀易提要》，頁 18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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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象成功表彰以傳解經之特色 

太極生化兩儀，陰陽生成萬有，以其元氣龕興之象，推佈自然之變，

見其天下之賾，明其吉凶悔吝。其象之成形，以卦象尤為顯重，從六爻

之中定其八卦象形，由八大物類明之，以觀象玩辭知其《易》蘊，則廣

用卦象成為必然。然而，用之合理，推之合義，終歸彖辭本義而求之適

當，則為歷來易學家所努力開展與建構者。林栗八卦用象根本於《易

傳》，執用《說卦傳》卦象而不敢自暇，推衍創說，繁而可徵，富而猶

有可善者。用象立說可見有依循與理據，卻不乏如同象而多卦共取的疵

謬乖僻之處，或感有執象害意，贅於求象，弱化其可資稱美的用象原則

規範與義理懿旨者。專注於循其辭而立其可用之象，雖然擬用論述可察

其苦心孤詣之情，仍有其合理稱洽的可觀之處；雖於義理未必游失其

守，但或見曲逶複雜，因辭立象而致使辭屈義泥之失。 

（四）八卦用象強化時空意義與人倫價值 

關注八卦的主體本象，乃至父母與六子之象，四時、四方與五行等

代表強烈時空概念之象，使卦象表徵人倫關係與存在意義的思想更為突

出，強化自然變化下的時空意義與人倫價值，透過卦象之聯繫，彰顯其

有效性與合理性。 

（五）肯定對立與配應現象為自然之普遍規律 

重視八卦彼此關係下的象義，凸顯八卦的屬性與彼此的對立與配應

關係，以卦象之運用，使之具體落實。宇宙自然現象，與存在的認識，

往往由對立與配應之關係下確立，此正為自然變化的普遍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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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卦取象與朱熹觀點之衝突 

朱熹圍繞在太極生次的觀點上，強烈批判林栗太極生次取象之法的

四象八卦之說，反對林栗以六十四卦的各個別卦論太極生次，亦即不認

同每個別卦可自為太極生次的生卦取象之變化系統，指出太極內「包」

兩儀、四象與八卦，並非「生」的概念，認為「生」與「包」決然不同。

然而，林栗以之所斥，明白的提出駁析，以「包」涵蓋「生」，二者同

為一義。此一觀念上的殊異，正為二人衝突之重要來由。林栗取《易傳》

太極生次的主張，作為取象方法之理論依據，而生次成卦則類同邵雍「母

包子」之說，何以朱熹接受邵氏之法，而否定林栗之用？若從其六十四

取象之法的本身進行評論，林栗之用確有受議商榷之處，但若從「生」

與「包」的認識言，恐對林栗有厚誣之嫌。 

（七）八卦類推成象合理性的鬆動 

林栗取象值得商榷者，特別反映在多卦同取一象者，如離為日、為

明、為光明之象，而震為東方之位，為日起之位，故有「旦」象，同

樣具有光明之象。林栗釋說觀 卦六四，即指出「震為旦，有光明之象

焉」135即是。又如牛象，「陰為牛」，牛屬地物，坤地為陰，則坤與所

屬陰卦，即巽、離、兌皆同類之卦，同有牛象。然而，林栗亦以艮卦

同有牛象，除了艮卦五行屬土之外，十二地支的配屬上，艮配丑，所以

林栗指出，「艮在丑，亦為牛，巽為繩，故有繫牛之象」。136艮丑為牛，

合巽繩而有「繫牛」之象。又，「艮為丑，亦為牛，艮又為少，故有

童牛之象」，137同樣取艮牛之象，並合艮少之象為童牛。又如馬象，馬

性剛健，林栗以乾、震、坎、艮等陽卦皆有馬象，然於離卦，亦言其

有馬象，如釋說睽 卦初九爻義，指出「離為火，馬，火畜也，陽物

                                                 
135 見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 10，頁 144。 
136 同前註，卷 13，頁 173。 
137 同前註，卷 13，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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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故九四之離，有馬象焉；以九居初，不應於四，有喪馬勿逐之

象」。138以九四離卦有馬象，與初九不相應，故初九有「喪馬勿逐」之

象。其他又如虎象，以艮、兌、乾三卦同有虎象。139類似之情形，不勝

其數。 

聖人伸引觸類以取象，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八卦作為萬有存在的

生生法象，其八種象類本是一種類比、推類的結果，歷代《易》家根據

個人之認知，推定某卦具有某象，而每個《易》家所持觀點不同，則一

物推為某卦，往往或有不同。如「狐」象，孟喜（?-?）、《子夏傳》、

虞翻、《九家易》、王肅（195-256）、干寶（?-336）等人皆以坎水隱

伏陷穴，為狐之穴居，又以水性多變，合狐之多疑本性，故以坎卦具

「狐」象。但是，《九家說卦》卻又有以艮卦為「狐」象，以狐狼皆黔

喙之屬。140執其物性之不同，使二卦同有「狐」象。這種類推認定所形

成的結果上之不同，是可能存在的，但情形必不在多數，畢竟八卦作為

八類象徵物，彼此屬性必然有明顯的不同，不可能繁富的出現一物為二

卦以上之象。林栗之用象，同象比例過高，模糊了八卦或八種象類的差

異性；八卦作為聯結建構判定吉凶休咎的占筮系統，其比類用象的思維

必將鬆動，類推的邏輯性意義必然消弱，用象的合理性與嚴整性也必遭

受質疑。 

                                                 
138 同前註，卷 19，頁 260。 
139 參見林栗釋說履卦與革卦所述，同前註，卷 5，頁 74；卷 25，頁 337。 
140 「狐」象之用，參見清・惠棟《周易述》（臺北：廣文書局影印皇清經解

續編本，1981），卷 18，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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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n Li’s Gua-Xiang Theory of Using Xiang Through Bagua 

in Zhouyi Jingzhuan Jijie 

 
Rui-Hong Chen* 

Abstract 

Lin Li’s diverse application of Gua-Xiang is one of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his Yi theory and his view on Xiang-Shu. Lin acknowledges the 

necessity of the use of Xiang with the idea “Yi is Xiang.” He emphasizes 

that the ways to obtain Xiang from Yi are too many to be enumerated. 

Whether Yi is viewed as a divination system or an academic discipline, 

Xiang is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system or discipline. Lin’s application 

of Xiang through Bagua is based on Shuoguazhuang, and further derives 

from it a great number of Gua-Xiang and applies them widely. By differentiating 

Xiang of various things and deciding on their resapective gua-yao-ci, Lin 

formulates his own theory of the application of Xiang.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Lin’s application of Gua-Xiang, including the 

method of deriving Bagua from Taiji, the interaction of 64 Gua and their 

changing relationship,  then to discuss the issues of the natural truth of 

establishing Xiang through Bagua, the major use of Xiang through Bagua, 

the match and correlation of Xiang through Bagua, the use of Xiang through 

Bagua regarding directions, seasons, and Wu Xing (the Five Elements), and 

the derivation of multiple Gua and the consistence of Gua-yao-wei, and 

finally to offer a brief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Lin’s Gua-Xiang theory, 

hoping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Lin’s theory pl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ixue. 

Keywords: Lin Li; Zhouyi Jingzhuan Jijie; Xiang-Shu; Gua-Xiang; Ta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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